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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教改革500周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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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平事略 



生平事略 

   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，1483年11月10
日-1546年2月18日 

 
生於艾斯萊本 
(Eisleben，今德
國中部) 



生平事略 

• 父親漢斯·路德(Hans Luther)，
母親瑪格雷特(Margarethe 
Lindemann Luther)，信奉
天主教，但不過分熱誠。 

• 父母親是務農人家，後來轉
而成為礦工，日後成為小礦
主。 

• 父母親對他極為嚴格。 



生平事略 

• 6歲：入學，該校以拉丁文教學 

• 14歲：他的父母將他送到埃森納赫
(Eisenach )學習語法，修辭和邏輯 

• 17歲：在埃爾福大學哲學系就讀 

 



生平事略 

• 1505年7月2日，在斯道特亨
（Stotternheim）險些被閃電擊
中。在危急之時，向聖亞納呼求 

• 進了埃爾福特的奧斯定會修道院 

• 1507年2月27日他被祝聖為神父 

• 1508年獲得聖經碩士學位 

• 1510年到羅馬朝聖，目睹教廷的
不濟 



生平事略 

• 1512年他獲得神學博士學
位，成為維滕貝格
(Wittenberg)大學的教授，
並從事聖經與神學的研究 

• 教授〈至羅馬人書〉、
〈至迦拉達人書〉 

 



生平事略 

• 1517年10月31日張貼
《辯論贖罪券之效能》
(即九十五條) 

• 1518年8月7日教宗良
十世傳令馬丁路德到
羅馬接受審問 

• 撤克遜選侯拒絕交出
馬丁路德 



生平事略 

• 1520年6月15日教會宣判馬丁路德為異端，
要求他在60日內放棄主張，否則會被逐出
教會 

• 1521年1月3日教會正式將他逐出教會 



生平事略 

• 1522年9月21日出版德
文聖經新約 

• 1525年6月與嘉芙蓮結婚，
育有三子三女(後長女夭
折) 

• 1546年2月8日逝世 



改革背景 
 



背景 

• 改革聲音熾熱 

• 社會經濟問題 

• 教廷興建伯多祿大殿 

• 馬丁路德個人對救贖
的渴求 

 



改革聲音熾熱 

• 1309-1377年教宗由羅馬被迫遷往阿維農
(Avignon) ，做成教會分裂，教會權威受損 

• 教會風氣敗壞：爭權、瀆職、神職人員水
平不足 

 

 



社會經濟問題 

• 十字軍東征(1095-1291) 

• 文藝復興帶來新思想、新價值觀 

• 新興中產階層 

• 嚴重貧富懸殊 



教廷興建新伯多祿大殿 

• 1503年教宗儒略二世(Julius II)宣布重建伯
多祿大殿。1506年動工，1626年竣工 

 
• 教會向百姓徵 
  收費用 



• 良十世(Leo X)，生活豪侈，
而喜愛藝術。 

• 1517年因興建聖伯多祿大
殿，而以售賣贖罪券來籌款。 

• 他的聲譽良好 

– 道德無可挑剔，在全世界都
有好名聲。(馬丁路德) 

– 仁慈、行善、慷慨、友善，
是各類藝術的贊助者，各種
美德的模範(休謨) 



馬丁路德對得救的看法 

思考 
 
1.回想一下你是怎樣的情況
下加入教會？ 
2.你以為一個人在天主的救
世計劃(即我們的得救)中能
否發揮影響力？ 
 



馬丁路德對得救的看法 

“在教授〈致羅馬人
書〉、〈致迦拉達
人書〉及〈希伯來
書〉後，我異常興
奮地被保祿在致羅
馬人書裡的教導吸
引。” 

 



馬丁路德對得救的看法 

• 羅馬人書1:17 

• 因為福音啟示了天主所施行的正義，這正
義是出於信德，而又歸於信德，正如經上
所載，義人因正義而生活。 〈思高〉 

• 因為   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；這義
是本於信, 以至於信。如經上所記：「義人
因信得生。」〈和合本〉 

 

 



馬丁路德對得救的看法 

馬丁路德極度深信： 

• 自己在神面前是個罪人 

• 自己無論做甚麼也不能滿
足神的要求 

• 罪人唯有因神的慈善，和
祂的義，才得救贖 

• 神因我們的信心稱我們為
義 

 



馬丁路德對得救的看法 

• 馬丁路德堅持因信稱義 

• 人不能夠憑個人力量而得救 

• 人在神的救恩是被動的、無能為力的 

 

 



馬丁路德對得救的看法 

馬丁路德應為義有兩個層次 

• 外在的：凡信祂的，便在祂內，與祂合而
為一 

• 內在本有的：不是憑個人能力和善功得到
，而是憑外在的義所作的善功 

 

 



馬丁路德對得救的看法 

從得救的信心了解義 

 

• 馬丁路德對於自己能否得救，抱著肯定的
態度。 

• 我們明白人是軟弱的，可以拒絕天主的恩
寵。甚至已成義的人，也可能因罪惡的關
係，而失掉了成義的恩寵。所以信徒不敢
輕言自己肯定得救。 



九十五條 

• 1517年10月31日，馬丁
路德把一張拉丁文的告
白釘在教堂的大門上 

• 《駁贖罪券之有聖德論》 

• 他強調邀請各人參加
「關於贖罪券功能的辯
論，是出於愛心和對真
理的熱誠，願公之於亮
光中」 



贖罪券 



九十五條《駁贖罪券之有聖德論》 

• #21 贖罪券販賣者，宣講教宗的贖罪券能
使人免除各種懲罰，並獲救恩，那就是錯。 

• #27 錢幣在錢筒中叮嚀一響，靈魂立即飛
了出來，那是傳人的捏造。 

• #28 錢幣在錢筒中叮嚀一響，怨聲和貪婪
就增加起來；至於教會的代禱，結果卻完
全在乎上帝的定奪。 

• #36 真誠悔過的基督徒，即使沒有不購買
贖罪券，也能夠獲得全面免除懲罰和罪 。 

 

 



九十五條《駁贖罪券之有聖德論》 

    最初我的軟弱和愚蠢，迫使我以最大的懼怕和戰兢來從事
這事…。在許多重要的條款上，我不僅有意向教宗讓步，
我甚至是尊崇他……。 

     事實上，贖罪券是甚麼？我一點兒也不知道，其實整個教
廷也不知道那是甚麼。他們所依據的，只是傳統和習俗罷
了。所以我開始辯論，目的不是去除贖罪券；但自從我十
分了解它不是甚麼的時候，我卻希望知道它是甚麼。因為
那些又死又聾的大師們，沒有給我滿意的答案。我決定去
詢問活人，去聽天主的教會的意見，希望在甚麼地方找到
聖神器具的所在就憐憫我，同時也為大眾的好處教導我甚
麼是贖罪券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〈九十五條1538年版前言〉 

 



教會的回應 



天主教的回應 

• 共同基礎 

 

• 相信人是藉信仰而得救 

• 人的成義是由於天主的恩寵，而不是由於
守法。 

 

 



天主教的回應 

從「天主的恩寵」去了解「成義」的問題 

 

• 人的得救是由於天主的恩典。這份恩典是
天主白白賞給人的，而不是人憑著自己的
努力可以賺取到來的。 

• 受著原罪的影響，行善的能力被削弱，但
在人心內的自由意志，並未完全消除。 



天主教的回應 

• 人可以有能力去答覆（同意）天主的召叫
，本身也是出於天主的恩寵。 

• 人的成義不僅是罪過的赦免，也是人內在
的聖化和革新。天人的破裂關係得以藉罪
赦而修好。 

 



天主教的回應 

成義的過程 

 

• 人因受到天主的感動，得以開始追尋和愛
慕祂，並漸漸由沒有信仰、以自我為中心
的境況中，轉變到相信天主的慈愛和祂的
啟示，這便是人得救（成義）的過程。 

• 在聖神的帶領下，方能有這份感動。 

• 行善和遵守誡命實在是人成義後必然的後
果。 



特利騰大公會議 (1545-1563) 

• 針對馬丁的言論而召開 

1.規定和編纂教會的信理 

2.改革教會內在生活 

3.撲滅異端 



規定和編纂教會的信理 

 

• 此會議將聖經與聖傳置於同等地位，同為
信仰的標準和權威。唯教會有解釋之權。 

• 承認七件聖事為基督所建立。 

 



改革教會內在生活 

 

• 更嚴厲的教會懲戒 

• 教士良好的教育制度 

• 重視傳道 

• 守獨身生活 



撲滅異端 

 

• 保祿四世也於1559年曾
編了一本「禁書目錄」
(Index Librorum 
Prohibitorum)  



後世評價 



後世評價 

梵二前 

• 歷史家若瑟羅爾茲(Joseph Lortz)在1939年
描寫路得是「天主的人」，是服從福音的
典範，熱心宣揚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，
熱愛聖母以及敬拜聖體的人。 

• 委內瑞拉的總主教金德路樞機(Card. 
Quintaro) 認為不可將十六世紀教會分裂的
原因完全歸咎於基督教徒身上，天主教也
有責任。 



梵二後 

• 荷蘭魏里布蘭德樞機
(Card. Johannes 
Willebrands)誰否認他
仍然保留一些舊教信仰
的部份呢？事實上，梵
二不是在播下一些路得
預先所提到的後果嗎？ 



梵二的文獻的確包括一些路得的一些思想，例如： 

• 強調聖經是教會生活和教訓的中心(啟示憲章)。 

• 教會是天主的子民(教會憲章)。 

• 教會要不斷地更新(大公主義)。 

• 強調以被釘在十字架上基督的信仰(教會憲章)。 

• 教會是服務的教會(主教牧靈憲章)。 

• 強調眾信友的司祭性(教友傳教法令)。 

• 強調個人的自由(宗教自由宣言)。 



《稱義／成義的聯合聲明》 



• 1999年10月31日，羅馬天主教會和世界信義宗聯
會（LWF）制定《稱義／成義的聯合聲明》，表
達兩教會對「稱義／成義」教義的理解和共識。
2006年7月23日，世界衛理宗協會（WMC）發
表聲明支持，三教會並簽署共同接納的聯合聲明
，可說是當代合一運動史的重要里程碑。 

• 該聯合聲明宣稱雙方教會對「通過對基督的信念
，憑藉上帝的恩典稱義」這一觀點的一致。對簽
署聲明的雙方，這基本上解決了二者對於稱義本
質認識的爭議，而這一爭議正是宗教改革的基礎
。 

 

 



反思 

• 你對馬丁路德有甚麼評價？ 

• 馬丁路德對屬靈的追求，有沒有值得我借
鏡的地方？ 

• 我可以與新教的兄弟姊妹怎樣相處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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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  主  保  佑 


